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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省 财 政 厅
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
海 南 省 商 务 厅

琼财教〔2025〕112号

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
海南省商务厅关于修订《海南省进一步

促进文体旅商展联动扩大
消费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省属各单位：

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修订后的《海南省进一步促进文体旅商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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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联动扩大消费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

海南省商务厅

2025年 2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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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进一步促进文体旅商展联动
扩大消费若干措施

为持续推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，进一步扩大消费，

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支持大型演唱会、音乐节。对举办单位引进在琼举办的

国际知名或国内一流大型演唱会、音乐节，累计售票总人数不低

于 2万人次，给予最高 5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累计售票总人数不

低于 3万人次，给予最高 10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累计售票总人数

不低于 5万人次，且岛外观众比例超过 40%，给予 200万元一次

性奖励；累计售票总人数不低于 10万人次，且岛外观众比例超

过 50%，给予 30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二、支持高品质优秀剧目文艺演出。对举办单位在国家级、

省级重大文化艺术节展活动中引进在琼举办的国际知名或国内

一流院团优秀剧目，累计观演观众不低于 3000人次，给予最高

3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累计观演观众不低于 5000人次，且岛外观

众比例超过 40％的，给予 5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三、支持高流量文博艺术大展。对主办单位引进在琼举办的

国际知名或国内一流的文博艺术商业性大展，累计观展观众平均

每月不低于 2万人次，展期不少于 1个月，给予最高 20万元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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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性奖励；累计观展观众平均每月超过 3万人次，展期不少于 1

个月，且岛外观众比例超过 40%，给予 3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四、支持旅游演艺。对在海南持续演出三年以上的旅游演艺

项目，年度内演出场次不低于 500场，年度观众人数不低于 20

万人次，且岛外观众比例超过 50%，给予 5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

对在海南持续演出三年以上的旅游演艺项目，年度内演出场次不

低于 1000场，年度观众人数不低于 40万人次，且岛外观众比例

超过 60%，给予 10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我省保留的国家级和省

部级重大节庆活动配套旅游演艺项目，演出内容为弘扬和传承中

国历史文化、革命文化、海洋文化、民俗文化，可列为重点扶持

项目：项目首年度演出场次不低于 300场，年度观众人数不低于

5万人次，且岛外观众比例超过 30%，给予 10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

项目首年度演出场次不低于 400场，年度观众人数不低于 10万

人次，且岛外观众比例超过 50%，给予 20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五、支持“影视+旅游”影视精品创作。对以海南自然风光、
历史和人文风情为背景，宣传海南旅游文化形象并获得国家广电

总局推优的影视作品，电视剧（动画片）、网络剧、网络电影每

部奖励 20万元，网络动画片、网络微短剧、网络微电影、网络

纪录片每部奖励 5万元。根据年度影视剧创作引导计划，对符合

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确定的创作方向，并在海南拍摄制作的

影视作品，电视剧（动画片）、网络剧、网络电影每部奖励 50

万元，网络动画片、网络微短剧、网络微电影、网络纪录片每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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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 10万元。

六、支持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活动。对国际旅游帆板大奖赛、

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、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、海南（三

亚）马拉松赛、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等省重点系列体育赛事活动

给予总额不超过 4000万元奖励。对由国际单项组织在琼举办的

国际级体育赛事（不含职业联赛），线下参赛人数 100人以上的，

按参赛国家（地区）数分 4—6个、7—10个、11个以上三个档

次，分别给予 20万元、30万元、5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参赛人数

超过 1000人且国外参赛人数比例不少于 30%的，给予 100万元

一次性奖励；对在 4—9月举办的，奖励金额上浮 20%。对由国

内单项协会在琼举办的全国级体育赛事（不含职业联赛），线下

参赛人数不低于 500人或累计线下观赛观众不低于 2000人次，

给予 15万元一次性奖励，线下参赛人数每增加 500人或累计线

下观赛观众每增加 2000人次（增加观众人次中岛外观众比例不

少于 10%），奖励资金增加 5万元，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 100万

元；对在 4—9月举办的，奖励金额上浮 20%。对在琼举办的路

跑等户外运动赛事的主办单位，按参赛人数分 5000人—1万人

（含）、1万人—2万人（含）、2万人以上三个档次，分别给

予 50万元、80万元、100万元一次性奖励，其中岛外参赛比例

超过 60％的，奖励金额增加 20%。

七、支持精品夏令营和研学游。对 4—9月期间主办单位在

琼接待的省外夏令营团（含文体艺术及科学赛事），营团员在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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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留 3天 2晚（含）以上，营团人数累计不低于 500人次，给予

6.5万元一次性奖励；累计不低于 1000人次，给予 13万元一次

性奖励；累计不低于 3000人次，给予 39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 4

—9月期间主办单位在琼接待研学游团队（含海南散拼），团队

在琼停留 3天 2晚（含）以上，前往至少 1个研学基地，团队累

计人数不低于 500人次，给予 6.5万元一次性奖励；累计不低于

1000人次，给予 13万元一次性奖励；累计不低于 3000人次，

给予 39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同一市场主体年度最高奖励不超过 39

万元。

八、支持开发长游程线路产品及引进市场化大型会议活动。

对长游程团队在琼住宿间夜数年度累计不低于 2000间夜的，按

酒店间夜数分档次给予旅行社每间夜 10元—30元不等奖励。对

在琼举办大型会议、展览或大型商业演艺类活动，或“文化+旅

游”“体育+旅游”“研学+旅游”“康养+旅游”“医疗+旅游”

等涉旅类大型活动的，按单次不低于 300人、500人、1000人不

同规模，给予活动主办或承办单位每间夜 10元—30元不等奖励。

对在琼举办参会人数不低于 2000人的特大型会议，按照参会代

表住宿间夜数给予会议主办或承办单位每间夜 100元奖励；参会

人数超过 4000人的，按照参会代表住宿间夜数给予会议主办或

承办单位每间夜 200元奖励；在 5—9月举办的，奖励金额上浮

20%。

九、支持开展淡季旅游景区引流活动。在 5—9月面向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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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会会员、50岁（含）以上及粤港澳大湾区省际游客开展 4A级

以上旅游景区免门票活动。

十、支持环岛旅游公路交通运营项目。对市场主体运营的环

岛旅游公路交通项目，全年累计服务游客总数不低于 2万人次，

且岛外游客比例超过 30%，给予最高 20万元奖励；全年累计服

务游客总数不低于 3万人次，且岛外游客比例超过 40%，给予最

高 30万元奖励。

十一、支持邮轮旅游。以邮轮执行航次、运营天数、接待入

境人次为标准，对邮轮公司给予 10万元—30万元航次奖励，按

运营天数每天给予 5万元—30万元天数奖励（仅限于母港邮轮）；

对邮轮公司委托接待的旅行社给予入境游客每人次 120元—200

元奖励；对为邮轮公司提供船舶代理业务的企业给予每个航次 2

万元—3万元航次奖励。

十二、支持入境旅游。对组织入境游客人数在我省主要客源

地中排名前三的接待旅行社给予 30万元—80万元奖励。支持旅

游经营主体邀请境外旅行商、旅游媒体、航司等来琼开展旅游产

品线路踩线和采风，按照不超过海南地接费用的 50%给予最高 10

万元奖励。

十三、继续发放消费券。适时发放零售（含离岛免税）、住

宿、旅游文化等领域消费券，引导银行、商贸企业共同参与，激

发购物、旅游等领域消费潜力。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发放餐饮消费

券，省财政按照市县财政支出金额的 50%予以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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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支持在线旅游经营平台促消费。对在线旅游经营平台

面向境内外市场联动航司、酒店、旅游景区、旅游节庆、体育赛

事、文艺演出、商业购物点、离岛免税购物点等开展促消费活动，

年内累计入岛游客不低于 100万人次，给予最高 100万元奖励；

年内累计入岛游客不低于 200万人次，给予最高 200万元奖励；

年内累计入岛游客不低于 300万人次，给予最高 300万元奖励。

十五、支持餐饮住宿零售企业达限纳统与营收上规模。从

2024年起，对当年达限并纳统的餐饮住宿零售企业，给予 10万

元一次性奖励；对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1000万元、3000万元、5000

万元、1亿元的餐饮零售企业分别对应给予 50万元、80万元、

100万元、15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十六、支持市县引进优质商业品牌。鼓励市县依法依规出台

支持政策，引进米其林、黑珍珠、中华老字号企业及知名品牌设

立首店，省财政按照市县政策标准的 50%给予市县奖励。

十七、支持离岛免税企业促消费。对离岛免税经营主体，每

月纳统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11%的，按照纳统销售额分档给予消

费券资金奖励。在 5—9月，月度纳统销售额 3000万元—1亿元

（含），每月奖励 30万元；1亿元—20亿元（含），每月奖励

50万元；20亿元以上，每月奖励 300万元。在 1—4月、10—12

月，月度纳统销售额 1亿元—2亿元（含），每月奖励 30万元；

2亿元—30亿元（含），每月奖励 50万元；30亿元以上，每月

奖励 300万元。对年度纳统销售额超出 11%增长的部分，按照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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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长 1亿元，奖励资金增加 100万元，每家免税主体最高奖励金

额不超过 3000万元。

十八、支持文体旅商展联合促消费活动。鼓励商贸经营主体、

线上平台企业，在我省举办欢乐节等大型主题活动期间，举办商

业营销、餐饮休闲等促消费活动，活动举办当月 1日至活动结束

当月最后一天实现纳统商品零售额或餐饮收入增长超过20%且不

低于 2000万元、交易单数超过 1万笔的，给予最高 100万元奖

励。

十九、强化金融支持。优化完善“琼旅保贷”风险补偿政策，

推动担保机构提供年化担保费率不超过 2%的融资担保服务，为

文化展演、旅游服务、景点景区、住宿餐饮、体育赛事等文化旅

游体育类市场主体获得银行贷款提供增信。延长“琼旅保贷”风

险补偿政策实施期限，贷款发放时间延长至 2025年 12月底，贷

款期限从 1年调整为不超过 3年。扩大担保机构覆盖面，将准入

担保机构代偿率上限从 1%提高至 5%。提高担保机构和银行业金

融机构积极性，取消（反）担保措施限制；代偿发生后，风险补

偿资金管理机构先预付后结算。

二十、提升境外人士支付服务便利性。支持全省商圈、旅游

景区、特色街区、机场车站码头等外籍人士在琼消费场所拓展外

卡受理商户，开通外卡 POS机。对收单机构为商户更换或升级外

卡 POS设备给予每台设备成本的 50%、不超过 400元奖励。

二十一、提升消费环境国际化品质。对本省旅游景区、旅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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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假区、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、国家级夜间消费聚集区、乡村旅

游点、旅游文化场所、体育场馆、宾馆酒店、商业综合体等市场

主体，新建或提升多语种服务咨询台、多语种标识标牌系统、行

李寄存设备等国际化、便利化、多语种消费服务设施，按照设施

设备投入的 30%，给予最高 20万元奖励。

二十二、加强入境通关便利和服务保障。在机场入境区域设

立一站式服务点，推行出入境人员卫生检疫、行李物品等电子化

申报，提供一体化便利服务，缩短旅客通关时间。简化大型群众

性活动安全许可审批手续，审批时限控制在 5个工作日以内。进

一步优化夜间经济街区、夜间消费集聚区及附近公共交通线路设

置，加密夜间公交运行班次，延长夜间运营时间。引导出租车企

业和网约车平台加强重点夜间消费区域的夜间车辆调配，增加夜

间公共停车位、出租车候客点，允许夜间特定时段临时停车，鼓

励免收或减收停车费。

二十三、加强各市县配套支持。鼓励各市县结合实际出台文

体旅商展联动促消费措施，加强属地资源保障力度，为开展促消

费做好服务。

上述省级奖补资金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、省商务厅等

相关部门按季度兑现，及时拨付到位。资金管理和使用严格执行

国家和我省有关法律法规、财务规章制度。原则上已获得其他省

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，不再重复支持。由财政资金支持开展的

活动，不纳入奖励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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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措施从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。

相关主管部门根据此次修订后的措施，相应调整实施细则，另行

公布。本措施由省财政厅会同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、省商务

厅负责解释。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5年 2月 28日印发


